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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吳鳳科技大學（下稱本校）為落實推動本校通識教育核心科目勞作教育共同課

程之精神，特訂定「吳鳳科技大學勞作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 「勞作教育課程」(下稱本課程)之主要目的，係使學生於專業課程之外，尚可

獲得有關勞作教育服務之價值；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體驗手腦並重與人格平

等之真諦，並養成負責、守時、勤勞、合作、誠實、服務等美德，以期日後具

有貢獻社會與服務人群之精神。 

三、 本課程為本校日間部四年制通識教育課程之壹學分課程，轉學生如於他校已修

畢本課程者，得予以抵免。  

四、 本課程係指配合學習目標，於校內從事各類動手實作活動，如宿舍、教室與校

園環境之清潔，及美化校園等教育與訓練學生之工作或事務。其實施內容主要

包括下列各項：  

(一)準備及授課階段：基礎訓練。  

(二)服務及行動階段：勞務訓練（含校園整潔維護、校內服務活動）。  

(三)反思及檢討階段：綜合省思。  

(四)分享及慶賀階段：成果發表。  

五、 本課程之上課時間由通識教育領域課程委員會統籌規劃後送交教務處排定，本

課程之確切實施內容、任課教師安排及實施成效考評則由通識中心協同學務處

課外活動發展組及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負責。  

六、 學生於本課程時間應至指定之地點集合，任課老師除負責點名外，亦負責督導

學生執行已規劃之勞作教育事項。於每次課程結束後，請任課教師上線登錄學

生出缺席狀況。 

七、 本課程成績注重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時執行，作成考查紀錄，用為期末成

績之核算根據。每次考績均按準時性、工作效率、愛惜公物、主動等因素分別

評定之。 

八、 學生於本課程缺席時，請病、事假者每節課扣總成績一分，曠課者每節課扣總

成績三分，請公、喪假者不扣分。凡於此課程缺席之時數達該課程應出席總時

數之三分之一者，概以不及格論處(因公假而缺席者，得申請補課)。 

九、 勞作教育課程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成績不及格者，准予在其他學期補修。  

十、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